信 丰 县 自 然 资 源 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编号：信自然行罚决字[2024]023号
被处罚人：***镇坪**村委会
法定代表人：***，联系电话：********，身份证号码：36072219**********；身份证地址：信丰县***镇**村*号。
住所地：信丰县嘉定镇***小区
[bookmark: _GoBack]我局于2024年6月23日对你单位违法占用土地建设居家养老中心一案立案调查。经查，***镇***村村委会未经批准，于2023年12月份起擅自在信丰县***镇**村**小组违法占用土地471.29平方米[套合2022年国土变更地类数据，显示为：其他草地（未利用地）面积：187.91平方米、农村宅基地73.39平方米、坑塘水面209.99平方米]建设居家养老中心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属违法占地行为。
上述违法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：
1）下发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》1份；下发接受调查通知书1份；2）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信丰县协力勘测队和当事人（法人）到现场勘测，做了《现场勘测笔录》1份；3）对当事人（法人）做了询问笔录；4）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1份
我局已于2024年7月7日依法向你进行了告知，你表示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和听证权利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七十七条、《江西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第五十八条的规定，根据当事人具有从轻处罚的表现，依据江西省自然资源关于印发《江西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办法》《江西省自然资源常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（土地类）》通知的第9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12条第二款规定，鉴于违法当事人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；积极配合调查处理，符合从轻处罚范围，建议对大塘埠镇坪石村村委会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：
    1、责令你单位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，并没收在非法占用土地上新建的其他设施。
2、对你单位非法占用的土地471.29平方米，其中其他草地（未利用地）面积：187.91平方米和农村宅基地73.39平方米，按农用地以外的其他土地200元/㎡的标准处以罚款，罚款人民币为：52260元；坑塘水面209.99平方米，按耕地以外的农用地450/㎡的标准处以罚款，罚款人民币为：94495.5元。共计罚款人民币：拾肆万陆仟柒佰伍拾伍元伍角（146755.5元）。
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：你单位应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至信丰县自然资源局财务股领取缴款码缴纳罚款。
本决定送达当事人，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你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信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六个月内直接向信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  

联系人：卢庚生、刘敏有
地址：信丰县府前路1号      
电话：0797-3338605


   信丰县自然资源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      2024年7月14日


